
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九小学

(一)实事求是、 客观公平

高新区第九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

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精准资助工作， 推动资助对象认定精准、

资助资金发放精准，不 断健全学生资助制度，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

精准度， 从而科学 、 规 范、 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 确保公平、

公正、 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，实现家庭经济团难学生“应助尽助”,

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家庭经济团难学生，是指在学校全日制在

籍在读的，其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学习、 生活基本支出

的受教育者。

则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遵循下列基本原则：

。

认定家庭经济团难学生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，

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，确保公平公正 。

(二)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。

既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， 进行定量评价， 也 要通过定性

分析修正量化结果， 更加准确、 全 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。





部门在接到复议提请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 认定小组和经公示

无异议后的评议小组名单，报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六条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据以下因素：

第七条 认定档次

(一)家庭经济因素。 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、 家庭财

产及收入、 家庭负担等情况 。

(二)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儿童、 脱贫不稳定家庭儿童、 边缘易致

贫家庭儿童、 严重困难家庭儿童、 孤儿、 重点困境儿童、 残疾儿童 、

低保家庭儿童、特困救助供养儿童、 淄博户籍低保边缘、 因伤因病

支出型家庭儿童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。

(三)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。 主要指校园地、 生源地经济

发展水平、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 。

(四)突发状况因素。 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、 重大突发意外

事件等情况 。

(五)学生消费因素。 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、消费结构等情况。

(六)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。

：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设置为“一般困难”(A档)、“困难”

(B 档 ) 和 “特殊困难” (C档)三档。 根据区县认定标准及学校实际

情况制定。

每学年开学一周内，组织学生及家长对家庭经济情况、 学生在

校消费等情况开展问卷调查， 问卷调查人数至少占在校生人数100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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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学年对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全面认定，各学校应加强学生诚信教育，引导

学生 (监护人) 如实提供家庭情况，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，

学校依照情况变化及时做出调整。 各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及资助工作专职人员要深入到年级、 班级调研、检查、 指导各项

学生资助工作，应不定期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

通过信件、电话、 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资助资格核实，对恶意提供

虚假信息者，应及时取消其受助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，情节严重的

追究当事人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涉及学生切身利益，是各类学

生资助政策落实的基础， 学校各级认定机构应严格工作制度，规范

工作程序，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安全管理，不得泄露学生资助信息。

认定工作人员应坚持原则，认真履责，做到公平、 公正、 公开 。

第十二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校长负责制。 校长是家庭经济

在认定工作中的主体责任，理清岗位职责，建立问责机制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 学校应明确班主任 、 认定机构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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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 自发布之日起执

行， 由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日


